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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勞工局法規影響評估報告書 

（「臺北市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第5條條文修正

案） 

 

一、法規必要性分析： 

    （一）修法背景： 

查本市96年失業人數約為45,000人，其中35歲以上65

歲以下的失業者約有25,103人，依行政院主計處之統計，

全國失業週數達14-26週（為失業3個月以上、6個月以下）

之失業者中，年齡層於35歲以上65歲以下約佔37.81％，故

推估本市失業週數達14-26週之失業者約為9,491人。在此

年齡層中的失業者，無論男女，大部分為家中經濟支柱，

尤其更有許多人須撫養下一代，提供其生活溫飽與教育。 

俗話說：「窮不能窮教育、苦不能苦孩子！」失業勞

工家庭面對所得中斷，茫茫然不知所措時，常會讓家庭陷

入低潮，大人固可節衣縮食，但孩子的教育、受教品質卻

不能受到影響，有鑑於此，郝市長指示勞工局積極的規

劃，提供失業勞工家庭更多的協助，期能減緩失業對於勞

工家庭造成的衝擊，讓家庭仍能維持應有的功能，更避免

功能解組造成其他不幸的事件，以顯示市府對失業市民的

關心。 

    （二）本法案之政策目的： 

              有關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，勞工局以往並未編列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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算，惟依首長指示，於97年2月起開辦「臺北市失業勞工

子女就學補助計畫」。依臺北市各機關單位預算執行要點

第27點規定：「各機關對合於預算法第70條各款規定，經

檢討年度預算相關經費確實無法容納，得敘明原因、需求

情形及依據條款，於完成內部審核程序並報經主管機關審

核確為業務必須及符合規定後，報府申請動支第二預備

金。…」，故該計畫目前動支第二預備金支應。惟為求是

項政策之財源穩定，勞工局擬儘速循修法途徑於「臺北市

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」中增列「補助失

業勞工辦理福利及權益促進事項」之用途，以符法制。 

二、法規替代方案審視：  

    （一）可否由民間自行處理： 

              「補助失業勞工辦理福利及權益促進事項」屬於給付

行政性質，因涉及補助審核，不宜由民間自行處理。 

    （二）可否訂定相關計畫輔導民間處理： 

              該項業務每年所需經費估計為160餘萬元，每年僅辦

理2次（每學期1次、每年計2學期），規模與複雜性皆不

致需要訂定相關計畫委託或輔導民間辦理。 

    （三）有無其他替代方案及其利弊分析： 

查行政院勞工委員會於92年起開始辦理失業勞工子

女就業補助，惟其補助對象為失業6個月以上之勞工，與

本市補助資格為連續失業滿3個月、未滿6個月之勞工並無

重疊。 
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21C2001-20071225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21C2001-2007122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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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法規影響對象評估： 

目前本市失業勞工子女就學補助實施計畫已在執行中，臺北市

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第5條條文如經修正通過，

即可使該計畫獲得穩定之財源，使本市失業勞工受益。 

四、法規成本效益分析： 

    （一）民眾守法成本： 

本件修法內容將使本市失業勞工獲得更多福利，無需

多付出成本。 

    （二）機關執法成本： 

              依目前申請情形，由一名承辦人員辦理即可辦理，故

暫不需增加員額。 

    （三）法規預期效益可否正當化其成本： 

              本市勞工權益基金於預算執行方面歷年來皆有「收

多、用少」之情形，為落實保障勞工權益、增進勞工福祉

的政策意涵，依基金歷年收支狀況推估，增列本項業務並

不致動用本金，亦未排擠該基金設置以補助因雇主不當解

僱、關廠歇業、發生職業災害、職業病或其他重大勞資爭

議循司法途徑時之訴訟期間訴訟費用、律師費及生活費用

之政策目的。 

五、公開諮詢程序 

          勞工權益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自治條例修正內容已依臺北

市法規標準自治條例第 8條規定：「市政府各機關擬訂自治規則，

於送市政府法規委員會審議前，除情況急迫，顯然無法事先公告
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27B1001-20060213
http://www.law.taipei.gov.tw/taipei/lawsystem/showmaster01.jsp?LawID=P27B1001-200602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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周知者外，應於市政府公報或新聞紙公告…」，於 97年 4月 28

日刊登本府 97年夏字第 19期公報，迄 97年 5月 18日止完成公

告程序，期間並無任何人提供意見。 


